
模块四：民事法律行为

第 9 课时：民事法律行为（一）——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要

件

一、教学目标

• 掌握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区分民事法律行为与 “日常行为”（如

打招呼、吃饭）

• 理解民事法律行为的 2 个核心要件：成立要件（是否 “做了这个行为”）、生效要件（是否

“受法律保护”）

• 能结合学生场景（如签租房合同、借同学钱、买电脑），判断行为是否成立、是否生效

二、教学重难点

• 重点：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当事人、意思表示、标的）；生效要件（行为人合格、意

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

• 难点：“成立” 与 “生效” 的区别（成立是 “行为存在”，生效是 “行为受法律保护”，如 “未成

年人签大额合同” 成立但不生效）；“意思表示” 的含义（行为人内心想法的外部表达，如 “说
要借钱”“签字确认”）

三、教学案例（4 个，覆盖学生消费、借贷、合同场景）

主案例 1：学生签租房合同，行为成立与生效

小王是高职大三学生，为实习方便，与房东老张签订《租房合同》，约定 “小王租老张的房子，

月租金 1500 元，租期 3 个月，小王先付 1 个月租金作为押金”。小王和老张都在合同上签

了字，小王当场支付了 1500 元押金。该租房合同行为是否成立？是否生效？

拓展案例 2：15 岁学生买 2 万元电脑，行为成立但不生效

小李是高职附属中专学生（15 周岁），用过年攒的 2 万元压岁钱，在电脑城向商家购买了一

台价值 2 万元的笔记本电脑，小李当场付款并拿走电脑。家长得知后，认为 “小李是未成年人，

买这么贵的电脑不合适”，要求商家退货。该买卖电脑行为是否成立？是否生效？

拓展案例 3：学生被胁迫写 “借条”，意思表示不真实

小赵是高职学生，被同学小张胁迫（“不写借条就打你”），写下 “今借小张 5000 元，1 个月

内还清” 的借条，并签了自己的名字。小赵实际上没有借小张的钱。该写借条行为是否成立？

是否生效？



拓展案例 4：学生约定 “帮考试作弊换报酬”，内容违法

小孙是高职学生，与同学小刘约定 “小刘帮小孙参加英语四级考试作弊，小孙支付小刘 1000
元报酬”，双方口头达成一致。该约定行为是否成立？是否生效？

四、配套法律条文（条文 + 解读 + 案例对应）

• 《民法典》第 133 条【民事法律行为定义】：“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

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解读：① 核心特征：“通过意思表示”（内心想法的外部表达，如签字、口头同意）、“产生法律

后果”（如签合同后要履行义务，写借条后要还钱）；② 区别于日常行为：日常行为（打招呼、

吃饭、走路）没有 “意思表示”，也不产生法律后果，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对应所有案例：签

租房合同（有签字意思表示，产生租房义务）、买电脑（有付款意思表示，产生买卖义务）、

写借条（有签字意思表示，产生还款义务）、约定作弊（有口头意思表示），均属于民事法律

行为（或试图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 《民法典》第 134 条【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

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

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

解读：① 成立要件的核心：“意思表示存在且达成一致”（双方行为如合同，需双方意思表示一

致；单方行为如遗嘱，只需单方意思表示）；② 具体成立要件（通说）：a. 当事人（如租房

合同的小王和老张）；b. 意思表示（如双方签字确认租房）；c. 标的（如租房的房子、租金，

买电脑的电脑、价款）。对应主案例 1：有当事人（小王、老张）、意思表示一致（都签字）、

标的（房子、1500 元租金）→租房合同成立；对应拓展案例 2：有当事人（小李、商家）、

意思表示一致（小李付款、商家交货）、标的（电脑、2 万元）→买卖行为成立；对应拓展案

例 3：有当事人（小赵、小张）、意思表示（小赵签字）、标的（5000 元借款）→写借条行

为成立；对应拓展案例 4：有当事人（小孙、小刘）、意思表示一致（口头约定）、标的（作

弊、1000 元）→约定行为成立。

• 《民法典》第 143 条【民事法律行为生效要件】：“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解读：① 生效要件是 “行为受法律保护” 的条件，缺一不可；② 具体要件：

a. 行为人合格（有相应行为能力）：如成年人能独立签合同，未成年人只能做与年龄匹配的行

为；

b. 意思表示真实（内心想法与外部表达一致）：不被胁迫、欺骗、误解；

c. 内容合法（不违法、不违道德）：如不约定作弊、不买卖违禁品；

对应主案例 1：小王（成年人，完全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自愿租房）、内容合法（租

房不违法）→租房合同生效；对应拓展案例 2：小李（15 岁，限制行为能力）、买 2 万元电



脑超出行为能力→买卖行为成立但不生效；对应拓展案例 3：小赵（被胁迫，意思表示不真实）

→写借条行为成立但不生效；对应拓展案例 4：约定作弊（违法、违道德）→约定行为成立但

不生效。

• 《民法典》第 144 条【无行为能力人行为效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解读：无行为能力人（＜8 岁、不能辨认行为的成年人）做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即使成立，

也绝对不生效。举例：“7 岁的孩子买 100 元玩具，行为成立（有当事人、意思表示、标的），

但无效（无行为能力），家长可以要求商家退货。”

五、教学过程（45 分钟）

• 导入环节（5 分钟：行为分类 + 概念引入）

◦ 教师提问：“大家判断一下，这些行为哪些能‘产生法律后果’？① 你和房东签租房合同；

② 你和同学打招呼；③ 你借同学 500 元并写借条；④ 你在食堂吃饭 ——”（请学生

回答）

◦ 教师总结：“①和③能产生法律后果（签合同要交房租、写借条要还钱），属于‘民事法

律行为’；②和④不能（打招呼不用负责、吃饭后付钱就结束），属于日常行为。今天我

们就来学：民事法律行为怎么才算‘成立’？怎么才算‘生效’（受法律保护）？”

• 理论讲解环节（25 分钟：定义 + 成立 + 生效 + 区别）

◦ 第一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5 分钟）

通俗解释：“民事法律行为就是‘能让你承担法律义务、享受法律权利的行为’—— 比如你签了租

房合同，就有‘交房租’的义务，也有‘住房子’的权利；你借了同学钱，就有‘还钱’的义务，同学有

‘要你还钱’的权利。”

举例对比：“你说‘我想租你的房子’（意思表示），房东说‘可以’（意思表示一致），然后你们签

了合同 —— 这就是民事法律行为，产生了租房的权利义务；你说‘今天天气真好’（只是聊天，

没有意思表示要产生权利义务），这就是日常行为，不产生法律后果。”

◦ 第二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8 分钟）

① 通俗理解：“成立就是‘这个行为已经做了，存在了’，就像‘盖房子打了地基’—— 不管房子能

不能住（生效），地基已经有了。”

② 三个核心成立要件（结合学生场景）：

▪ 要件 1：有当事人（“谁在做这个行为”）

举例：“签租房合同要有‘租客’（你）和‘房东’（老张）；借同学钱要有‘借款人’（你）和‘出借人’
（同学）—— 没有当事人，行为就不能成立（比如你对着空气说‘我要租房’，不算成立）。”

▪ 要件 2：有意思表示（“当事人表达了想做这个行为的想法”）



举例：“签租房合同，你签字、房东签字，就是‘意思表示一致’；你说‘我借你 500 元’，同学说‘好’，
就是‘意思表示一致’—— 如果只有你说‘借我钱’，同学没同意，意思表示不一致，行为不成立。”

▪ 要件 3：有标的（“行为的内容是什么，涉及什么东西或钱”）

举例：“租房合同的标的是‘房子’和‘租金’；买电脑的标的是‘电脑’和‘价款’；借同学钱的标的是‘借
款金额’—— 没有标的，行为就没内容（比如你说‘我要和你签合同’，却不说签什么合同，行为

不成立）。”

总结：“只要有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有标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成立了 —— 不管这个行为能

不能生效。”

◦ 第三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10 分钟）

① 通俗理解：“生效就是‘这个行为受法律保护，能真正产生权利义务’，就像‘盖好的房子能住

人’—— 成立是‘有地基’，生效是‘能住人’。”

② 三个核心生效要件（结合学生场景，逐一拆解）：

▪ 要件 1：行为人合格（“做行为的人有能力承担后果”）

结合行为能力分类：

• 完全行为能力人（≥18 岁、16-18 岁有收入）：做任何民事法律行为都 “合格”
（如你 19 岁签租房合同，合格）；

• 限制行为能力人（8-17 岁）：只能做 “与年龄、智力匹配” 的行为（如 15 岁

买 10 元笔，合格；买 2 万元电脑，不合格）；

• 无行为能力人（＜8 岁）：做任何行为都 “不合格”（如 7 岁买玩具，不合格）；

举例：“15 岁的小李买 2 万元电脑，行为人不合格（限制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能力的行为），所

以买卖行为成立但不生效。”

▪ 要件 2：意思表示真实（“当事人的外部表达和内心想法一致，没被坑”）

常见 “意思表示不真实” 的情形：

• 被胁迫：“你不签借条就打你”→内心不想签，被迫签→不真实；

• 被欺骗：“这台电脑是全新的，其实是二手的”→以为是新的才买，被骗→不真

实；

• 重大误解：“你以为是‘1500 元 / 月’租金，其实是‘1500 元 / 周’”→理解错了，

不是真实想法→不真实；

举例：“小赵被胁迫写借条，内心不想借，只是怕被打才写，意思表示不真实，所以借条行为成

立但不生效。”

▪ 要件 3：内容合法（“行为内容不违法、不违背道德”）

常见 “内容不合法” 的情形：



• 违法：“约定帮考试作弊、买卖毒品、赌博借钱”→内容违法；

• 违道德（公序良俗）：“约定‘不结婚就赔钱’‘出轨就罚款’”→违背道德；

举例：“小孙和小刘约定‘作弊换报酬’，内容违法，所以约定行为成立但不生效。”

◦ 第四部分：成立与生效的区别（2 分钟）

表格对比：

对比项 成立（有地基） 生效（能住人）

判断标准 有当事人、意思表示、标

的

行为人合格、意思真实、

内容合法

法律后果 行为存在，但不一定受保

护

行为受保护，产生真实权

利义务

举例 15 岁买 2 万元电脑（有

当事人、意思、标的）

15 岁买 2 万元电脑（行

为人不合格，不生效）

• 案例分析环节（10 分钟：师生互动 + 成立 / 生效判断）

◦ 分析主案例 1：

教师提问：“小王和老张的租房合同，是否成立？为什么？是否生效？为什么？”（请 2 名学生

回答）

教师总结：“成立 —— 有当事人（小王、老张）、意思表示一致（都签字）、标的（房子、1500
元租金）；生效 —— 行为人合格（小王是成年人，完全行为能力；老张是成年人）、意思表

示真实（双方自愿租房，没被胁迫欺骗）、内容合法（租房不违法），依据《民法典》第 134
条、第 143 条→合同生效，双方都要履行义务（小王交房租，老张提供房子）。”

◦ 分析拓展案例 2：

教师提问：“小李买电脑的行为是否成立？为什么？是否生效？为什么？家长能要求商家退货

吗？”（请 1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成立 —— 有当事人（小李、商家）、意思表示一致（小李付款、商家交货）、标

的（电脑、2 万元）；不生效 —— 行为人不合格（小李 15 岁，限制行为能力人，买 2 万

元电脑超出年龄智力范围），依据《民法典》第 134 条、第 143 条→行为不生效，家长能要

求商家退货，商家需退还 2 万元。”

◦ 分析拓展案例 3：



教师提问：“小赵写借条的行为是否成立？为什么？是否生效？为什么？小赵需要还 5000 元

吗？”（请 2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成立 —— 有当事人（小赵、小张）、意思表示（小赵签字）、标的（5000 元）；

不生效 —— 意思表示不真实（小赵被胁迫，内心不想借），依据《民法典》第 134 条、第 143
条→行为不生效，小赵不需要还 5000 元，还可以向老师举报小张的胁迫行为。”

◦ 分析拓展案例 4：

教师提问：“小孙和小刘约定作弊的行为是否成立？为什么？是否生效？为什么？如果小刘帮作

弊后，小孙不付钱，小刘能要求小孙给钱吗？”（请 1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成立 —— 有当事人（小孙、小刘）、意思表示一致（口头约定）、标的（作弊、

1000 元）；不生效 —— 内容违法（考试作弊违反《教育法》，违背公序良俗），依据《民

法典》第 134 条、第 143 条→行为不生效，小刘不能要求小孙给钱，而且两人都可能因作弊

受到学校处分。”

• 小结环节（5 分钟：核心口诀 + 实践提示）

◦ 核心口诀：“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看三要件（当事人、意思、标的），生效看三要件（合

格、真实、合法）；成立是存在，生效是保护，成立不一定生效。”

◦ 实践提示：“以后做重要行为（签合同、借钱、买贵重物品），先看自己‘是否合格’（未

成年人找家长同意），再看‘是否被坑’（没被胁迫欺骗），最后看‘内容是否合法’（不做

违法的约定）—— 这样行为才能生效，受法律保护。”

第 10 课时：民事法律行为（二）——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一、教学目标

• 掌握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 5 类法定情形（无行为能力、虚假意思表示、违法、违公序良俗、

恶意串通）

• 理解 “无效” 的核心特征（自始无效、绝对无效，无需主张即无效）

• 能结合学生场景判断行为是否无效，并明确无效后的法律后果（返还财产、赔偿损失）

二、教学重难点

4.重点：5 类无效情形的具体认定（如 “虚假意思表示” 是 “表面行为无效，隐藏行为另算”；“恶
意串通” 需满足 “故意 + 损害他人利益”）

5.难点：区分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与 “不生效民事法律行为”（前者自始无效，后者需补正条

件才可能生效；如 15 岁买电脑是 “不生效”，7 岁买电脑是 “无效”）；无效后的 “返还财

产” 范围（原物返还优先，不能返还则折价补偿）

三、教学案例（5 个，覆盖学生生活、借贷、交易场景）



主案例 1：7 岁学生打大额欠条（无行为能力导致无效）

小王是某小学一年级学生（7 周岁），在学校和同学小李玩耍时，不小心损坏了小李价值 800
元的玩具车。小李家长要求小王写一张 “今欠小李 800 元，1 个月内还清” 的欠条，小王在家

长引导下签了字。该欠条行为是否无效？

拓展案例 2：学生为躲债 “假离婚”（虚假意思表示导致无效）

小李（22 岁，高职毕业生）因创业欠某供应商 10 万元，为避免供应商执行自己的房产，与

配偶小张（23 岁）约定 “假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 “所有财产归小张，所有债务归小李”。双

方办理离婚登记后，供应商发现两人仍共同生活，主张离婚协议无效。该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

定是否无效？

拓展案例 3：学生买卖校园禁售 “电击器”（违反法律导致无效）

小赵是高职安保专业学生，为 “防身”，在某二手平台向同学小孙购买了一台 “电击器”（属于《管

制刀具认定标准》外的其他管制器具，禁止个人买卖），支付价款 300 元。后小赵担心被学

校发现，要求小孙退款，小孙拒绝，称 “买卖是双方自愿的”。该买卖电击器的行为是否无效？

拓展案例 4：学生约定 “分手需支付青春损失费”（违背公序良俗导致无效）

小孙（20 岁，高职学生）与男友小刘（21 岁）恋爱期间，签订《恋爱协议》，约定 “若小刘

提出分手，需向小孙支付 5 万元青春损失费；若小孙提出分手，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后小刘

因感情不和提出分手，小孙要求小刘支付 5 万元，小刘拒绝。该《恋爱协议》是否无效？

拓展案例 5：学生串通伪造 “实习证明”（恶意串通导致无效）

小张（高职大三学生）因未完成实习要求，无法毕业，找到同学小王（在某公司实习），约定 “小
王帮小张伪造该公司的实习证明，小张支付小王 1000 元”。小王伪造证明后，小张以 “证明是

假的，学校不认可” 为由拒绝付款，小王主张 “双方有约定，小张应付款”。该伪造实习证明的

约定是否无效？

四、配套法律条文（条文 + 解读 + 案例对应）

• 《民法典》第 144 条【无行为能力人行为无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解读：无行为能力人（＜8 岁、不能辨认行为的成年人）实施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无论是否

自愿、内容是否合理，均绝对无效，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对应主案例 1：小王 7 岁（无行

为能力人），写欠条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直接无效，小王无需偿还 800 元。

• 《民法典》第 146 条【虚假意思表示行为无效】：“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

理。”



解读：① “虚假意思表示” 即 “表面行为” 是双方故意做给外人看的，内心没有真实意愿（如假

离婚的财产约定），该表面行为无效；② “隐藏行为” 是双方真实想做的行为（如假离婚背后的

“躲债” 目的），隐藏行为的效力另算（如躲债目的不影响婚姻关系解除，但财产约定无效）。

对应拓展案例 2：小李与小张的离婚协议中 “财产归小张、债务归小李” 是虚假意思表示（表

面行为），无效；但双方的离婚登记（婚姻关系解除）是真实行为，有效（除非能证明登记也

是虚假的）。

• 《民法典》第 153 条【违法、违公序良俗行为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

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解读：① “违法” 需是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禁止买卖管制器具、禁止赌博），

不包括校规、地方性法规；② “公序良俗” 即公共秩序（如校园秩序）和善良风俗（如恋爱自由、

婚姻自主），约定 “分手赔钱”“代孕” 等均违背公序良俗。对应拓展案例 3：买卖电击器违反 “禁
止个人买卖管制器具” 的强制性规定→行为无效；对应拓展案例 4：《恋爱协议》约定 “分手

支付青春损失费”，限制恋爱自由，违背善良风俗→协议无效。

• 《民法典》第 154 条【恶意串通行为无效】：“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解读：① 构成要件：a. 双方故意（恶意）；b. 相互串通（达成一致）；c. 损害他人利益（如

学校、第三方）；② 核心是 “共同故意损害他人”，区别于 “单方欺诈”（只有一方故意）。对

应拓展案例 5：小张与小王串通伪造实习证明，故意损害学校的毕业审核秩序（他人利益）→
约定无效，小王不能要求小张支付 1000 元，还可能因伪造证明受学校处分。

• 《民法典》第 155 条【无效的后果（自始无效）】：“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

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解读：“自始无效” 即行为从实施时起就无效，相当于 “从来没发生过”，即使双方签了字、付了

钱，也不产生权利义务。对应所有案例：无效行为从签订欠条、买卖电击器、约定分手费等行

为发生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

• 《民法典》第 157 条【无效的后果（返还、赔偿）】：“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

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

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解读：无效后的处理规则：① 返还财产：如拓展案例 3 中，小赵支付的 300 元应返还，小

孙的电击器应没收（因是管制器具，不能返还给小孙）；② 赔偿损失：如拓展案例 5 中，小

王因伪造证明花费的时间、成本，因双方都有过错（小张要求伪造，小王同意），各自承担损

失，小张无需支付 1000 元。

五、教学过程（45 分钟）



• 导入环节（5 分钟：回顾对比 + 问题引入）

a.教师回顾：“上节课我们学了‘不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比如 15 岁买 2 万元电脑，行为

成立但不生效，家长可以追认。今天我们学更严重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它从一开

始就没法律效力，不管谁追认都没用。大家想想：7 岁的孩子写欠条，能让他还钱吗？

买卖电击器，钱能要不回来吗？”

b.教师引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有关，今天我们就来学：哪些行为

会无效？无效后该怎么处理？”

• 理论讲解环节（25 分钟：分情形拆解 + 学生场景举例）

c.第一部分：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特征（3 分钟）

通俗解释：“无效就是‘从根上就不算数’，比如你写了一张无效的欠条，就像没写一样；你买了

无效的东西，就像没买一样，钱要退回来。它和‘不生效’的区别是：不生效的行为补正条件（如

家长追认）后可能生效，无效的行为永远不会生效。”

举例对比：“15 岁买电脑（不生效）→家长追认后生效；7 岁买电脑（无效）→家长再追认也

无效。”

d.第二部分：5 类无效情形（18 分钟）

①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3 分钟）

② 虚假意思表示的行为（4 分钟）

③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4 分钟）

④ 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4 分钟）

⑤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3 分钟）

i.适用对象：＜8 岁的孩子、完全疯癫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ii.行为后果：不管做什么（写欠条、买东西、签合同），都无效；

iii.学生场景举例：“你邻居家 7 岁的孩子，拿了 100 元在你这里买了一个玩具，他家

长可以要求你退钱，玩具拿回去 —— 因为孩子的买卖行为无效。”

iv.通俗理解：“双方故意‘演戏’，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演戏的部分无效，真实想做的

部分另算；”

v.常见场景：假离婚躲债（表面离婚财产约定无效）、假买房避税（表面买房合同无

效）；

vi.学生场景举例：“你和同学约定‘假装你欠我 1 万元，让我爸妈给我零花钱’，这个欠

条就是虚假意思表示，无效 —— 即使你签了字，也不用真还钱。”

vii.关键：“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不是校规或商家规定；”



viii.学生常见违法场景：买卖管制器具（电击器、弩）、买卖假证件（假学生证、假毕

业证）、赌博借钱（赌债不受保护）；

ix.举例：“你和同学赌球，约定‘你输了给我 500 元’，即使你输了，也不用给 —— 因

为赌博是违法的，赌债约定无效。”

x.通俗理解：“违反社会道德、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即使不违法，也无效；”

xi.学生常见场景：约定 “分手支付青春损失费”“考试作弊给报酬”“帮人代孕”；

xii.举例：“你和恋爱对象约定‘你要是和别人约会，就给我 3 万元赔偿’，这个约定违背

‘恋爱自由’的道德，无效 —— 即使对方违约，也不用赔钱。”

xiii.构成要件：a. 双方故意（都知道在损害别人）；b. 串通好（达成一致）；c. 损害

了第三方（如学校、老师、其他同学）；

xiv.学生场景举例：“你和同学串通，伪造‘老师批准请假’的假条，欺骗学校，这个假条

约定无效 —— 学校发现后，你们会受处分，而且你不能以‘同学没帮我瞒住’为由

要求赔偿。”

e.第三部分：无效后的法律后果（4 分钟）

① 返还财产：“一方拿了对方的钱或东西，要还回去；不能还的（如电击器被没收），要折价

补偿；”

举例：“你买电击器付了 300 元，行为无效后，卖的同学要把 300 元还你，电击器要交给派

出所。”

② 赔偿损失：“有过错的一方要赔对方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各自赔各自的；”

举例：“你和同学串通伪造实习证明，你没给钱，同学不能要求你给钱，而且同学因伪造证明花

的打印费，自己承担（双方都有过错）。”

• 案例分析环节（10 分钟：分组判断 + 后果梳理）

f.分组任务：将学生分成 5 组，每组对应 1 个案例，2 分钟内讨论 “行为是否无效？依据

哪条法条？无效后该怎么处理？”，每组派 1 名代表发言。

g.教师点评总结：

① 主案例 1：7 岁小王写欠条→无效（无行为能力人行为），依据《民法典》第 144 条→小

王无需还 800 元，小李的玩具损失可找小王家长协商赔偿（基于监护责任，不是欠条效力）；

② 拓展案例 2：假离婚财产约定→无效（虚假意思表示），依据《民法典》第 146 条→财产

约定无效，供应商可要求执行小李的房产（财产仍属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登记有效（婚姻

关系解除）；

③ 拓展案例 3：买卖电击器→无效（违反法律），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小孙需返还小

赵 300 元，电击器交派出所没收，双方可能因买卖管制器具受治安处罚；



④ 拓展案例 4：《恋爱协议》分手费→无效（违背公序良俗），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
小孙不能要求小刘支付 5 万元，双方恋爱期间的财产可按一般共有处理；

⑤ 拓展案例 5：串通伪造实习证明→无效（恶意串通），依据《民法典》第 154 条→小王不

能要求小张支付 1000 元，双方需向学校坦白，可能面临延迟毕业的处分。

• 小结环节（5 分钟：记忆口诀 + 风险提示）

h.记忆口诀：“无效情形有五类，无能（无行为能力）虚假（虚假意思）违法律，公序良俗

（违背）恶意通（恶意串通），自始无效要返还，过错还要赔损失。”

i.风险提示：“遇到‘分手赔钱’‘买卖禁品’‘串通造假’的情况，别以为签了字就必须认 —— 这

些行为都是无效的，不仅不用履行，还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如治安处罚、学校处分），

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先咨询老师或法律专业人士。”

第 11 课时：民事法律行为（三）——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一、教学目标

• 掌握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 4 类法定情形（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

• 理解 “可撤销” 的核心特征（撤销前有效，撤销后自始无效；需权利人主动申请撤销）

• 能结合学生场景判断行为是否可撤销，并明确撤销权的行使方式（向法院 / 仲裁机构申请）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4 类可撤销情形的具体认定（如 “重大误解” 需是 “对行为性质、标的、当事人的重要

内容误解”；“显失公平” 需满足 “乘人之危 + 明显不公平”）

难点：区分 “欺诈” 与 “重大误解”（欺诈是 “对方故意骗”，重大误解是 “自己理解错，对方没

骗”）；区分 “可撤销” 与 “无效”（可撤销是 “可救的”，需主动撤销；无效是 “没救的”，自

始无效）

三、教学案例（4 个，覆盖学生消费、交易、借贷场景）

主案例 1：学生买错耳机型号（重大误解导致可撤销）

小王是高职音乐专业学生，在某数码店想买 “某品牌 Pro 型号耳机”（售价 1299 元），因店

员摆放混乱，小王误将外观相似的 “某品牌 SE 型号耳机”（售价 799 元）当作 Pro 型号买

下，支付 1299 元。回家后发现型号错误，要求店家退货或补差价，店家以 “商品已拆封，小

王自己选的” 为由拒绝。小王的购买行为是否可撤销？

拓展案例 2：学生被商家 “虚假宣传” 买假货（欺诈导致可撤销）



小李是高职设计专业学生，在某线下店购买 “某品牌正版手绘板”（宣称 “官网可查，假一赔十”），
支付 2500 元。使用后发现手绘板是高仿假货，官网无法查询，联系商家，商家称 “你自己没

看清，不退不换”。小李的购买行为是否可撤销？

拓展案例 3：学生被胁迫签订 “赔偿协议”（胁迫导致可撤销）

小赵是高职体育专业学生，在篮球比赛中不小心撞倒同学小张，导致小张轻微擦伤。小张家长

以 “不签赔偿协议就告诉学校，让你受处分” 为由，强迫小赵签订《赔偿协议》，约定 “小赵赔

偿小张 5000 元，3 天内付清”。小赵无奈签字后，认为赔偿金额过高，想撤销该协议。该协

议是否可撤销？

拓展案例 4：学生紧急用钱低价卖电脑（显失公平导致可撤销）

小孙是高职计算机专业学生，因家人突发疾病急需用钱，向同学小刘借钱。小刘提出 “我可以

借你 3000 元，但你要把你的笔记本电脑（市场价 8000 元）以 3000 元卖给我，不然不借”。
小孙为救急，同意并签订《买卖合同》，以 3000 元将电脑卖给小刘。1 周后小孙家人病情稳

定，想撤销该合同。该合同是否可撤销？

四、配套法律条文（条文 + 解读 + 案例对应）

• 《民法典》第 147 条【重大误解】：“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解读：① “重大误解” 的认定：a. 误解的是 “重要内容”（如行为性质 —— 把 “借” 当 “赠”；
标的 —— 把 SE 耳机当 Pro 耳机；当事人 —— 把 “张三” 当 “李四”）；b. 误解导致行为

人利益受损；c. 误解不是因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② 行使主体：误解方（如小王买错

耳机，小王是误解方，有权撤销）。对应主案例 1：小王对耳机型号（标的）产生重大误解，

导致多付 500 元，且不是故意买错→购买行为可撤销，小王可申请法院撤销，要求店家返还

500 元或更换 Pro 型号耳机。

• 《民法典》第 148 条【欺诈（一方欺诈）】：“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解读：① “欺诈” 的认定：a. 一方故意（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虚假情况）；b. 对方因

欺诈陷入错误认识；c. 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实施行为；② 区别于重大误解：欺诈是 “对方骗”，
重大误解是 “自己错”。对应拓展案例 2：商家故意宣传 “正版手绘板”（虚假情况），小李因欺

诈认为是正版才购买→购买行为可撤销，小李可申请撤销，要求商家返还 2500 元，并按 “假
一赔十” 约定赔偿。

• 《民法典》第 150 条【胁迫】：“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

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解读：① “胁迫” 的认定：a. 存在胁迫行为（如威胁 “不签就告学校”“不签就打你”）；b. 胁迫

具有 “不法性”（威胁内容违法或违背道德）；c. 对方因恐惧被迫实施行为；② 第三人胁迫：



即使胁迫者是第三人（如小张家长胁迫小赵，小张家长是第三人），受胁迫方仍可撤销。对应

拓展案例 3：小张家长以 “告学校受处分”（不法胁迫）迫使小赵签协议→协议可撤销，小赵可

申请撤销，无需支付 5000 元，仅需赔偿小张的合理医疗费（如 50 元）。

• 《民法典》第 151 条【显失公平】：“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解读：① 构成要件：a. 一方处于危困状态（如急需用钱、生病急需治疗）或缺乏判断能力（如

老人、学生对价格不了解）；b. 另一方利用该情形；c. 行为成立时 “明显不公平”（如 8000 元

电脑卖 3000 元，利益严重失衡）；② 区别于 “正常低价”：正常低价（如二手电脑卖 3000 元，

市场价 4000 元）不构成显失公平，需 “明显” 失衡。对应拓展案例 4：小孙因家人重病处于

危困状态，小刘利用该情形以 3000 元买 8000 元电脑（明显不公平）→合同可撤销，小孙可

申请撤销，要求小刘返还电脑，小孙返还 3000 元借款。

• 《民法典》第 152 条【撤销权消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之日起九十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

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

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解读：① 撤销权有 “时间限制”：重大误解是 90 天，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是 1 年，最长不

超过 5 年；② 超过时间未撤销，撤销权消灭，行为变为不可撤销的有效行为。对应所有案例：

小王需在知道型号错误后 90 天内撤销，小李需在知道是假货后 1 年内撤销，否则不能再撤

销。

• 《民法典》第 155 条【撤销的后果】：“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

束力。”（同无效后果，撤销后按第 157 条处理：返还财产、赔偿损失）

解读：可撤销行为被撤销后，效果和无效一样（自始无效），需返还财产；有过错的一方（如

欺诈的商家、胁迫的小张家长）需赔偿对方损失。

五、教学过程（45 分钟）

• 导入环节（5 分钟：对比提问 + 场景引入）

a.教师提问：“上节课我们学了‘无效行为’，比如买卖电击器，从一开始就不算数；今天我

们学‘可撤销行为’—— 它一开始是有效的，但如果你被坑了（比如买错东西、被欺骗、

被威胁），可以申请‘撤销’，让它变得和没发生过一样。大家有没有过‘买错东西想退，

商家不给退’的经历？这种情况能撤销吗？”

b.教师引出：“今天我们就来学：哪些情况能撤销？怎么撤销？撤销后会怎样？”

• 理论讲解环节（25 分钟：分情形拆解 + 对比区分）

c.第一部分：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特征（4 分钟）



通俗解释：“可撤销就像‘有问题的商品可以退货’—— 商品买回家后（行为成立后），发现有问

题（如买错、被骗），可以找商家退货（申请撤销）；退货前（撤销前），商品是你的（行为

有效）；退货后（撤销后），商品还给商家，钱退给你（行为自始无效）。”

对比无效：“无效是‘商品本身是假货，从买到手就不算你的’（自始无效）；可撤销是‘商品是真

的，但你买错了或被骗了，可以退’（撤销前有效）。”

d.第二部分：4 类可撤销情形（16 分钟）

① 重大误解（4 分钟）

② 欺诈（4 分钟）

③ 胁迫（4 分钟）

④ 显失公平（4 分钟）

i.通俗理解：“自己理解错了重要内容，对方没骗你，导致自己吃亏；”

ii.关键判断点：

a. 误解的是 “重要内容”：如买错型号（标的）、把 “租” 当 “买”（行为性质）、把 “李四的画”
当 “张三的画”（当事人）；

b. 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如小王因店员摆放混乱买错耳机（不是故意），如果小王没看型号就

买（重大过失），不算重大误解；

iii.学生场景举例：“你在书店想买《民法教材（2024 版）》，误买成《民法教材（2023
版）》，且两本书外观相似，你没注意看年份 —— 这就是重大误解，你可以申请

撤销，要求书店换书或退款。”

iv.通俗理解：“对方故意骗你，你信了才做的行为；”

v.关键判断点：

a. 对方有 “欺骗行为”：故意说假话（如商家说 “手绘板是正版”，其实是假货）或故意隐瞒真

话（如商家知道电脑是翻新机，却不告诉你）；

b. 你因欺骗 “信以为真”：如果商家骗你，但你知道是假的还买（如明知是高仿还买），不算欺

诈；

vi.学生场景举例：“你买二手手机，卖家说‘手机从没修过’，你信了才买，后来发现手

机换过屏幕 —— 这就是欺诈，你可以申请撤销，要求卖家退款。”

vii.通俗理解：“对方用不好的事情威胁你，你怕了才被迫做的行为；”

viii.关键判断点：

a. 有 “威胁行为”：如威胁 “不签协议就告学校”“不借钱就打你”；

b. 威胁是 “不法的”：如果老师说 “你不按时交作业就扣分”，这是正常管理，不是胁迫；



ix.学生场景举例：“你不小心弄坏同学的书，同学说‘你不赔我 1000 元，我就往你水

杯里放东西’，你怕了才签赔偿协议 —— 这就是胁迫，你可以申请撤销，只需赔书

的原价（如 20 元）。”

x.通俗理解：“你处于特别困难的境地（如急需用钱），对方利用你的困难，让你做了

明显吃亏的行为；”

xi.关键判断点：

a. 你处于 “危困状态”：如家人重病急需用钱、考试前急需复习资料；

b. 对方 “利用” 你的危困：如小刘利用小孙急需用钱，低价买电脑；

c. “明显不公平”：利益差距大（如 8000 元电脑卖 3000 元），正常低价（如 8000 元电脑卖

6000 元）不算；

xii.学生场景举例：“你考试前急需《复习提纲》，同学说‘你给我 500 元，我就把提纲

借你复印，不然你别想过’，你被迫同意 —— 这就是显失公平，你可以申请撤销，

只需给正常复印费（如 5 元）。”

e.第三部分：撤销权的行使规则（5 分钟）

① 行使方式：“必须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不能自己说撤销就撤销；”

举例：“小王买错耳机，不能只跟商家说‘我撤销了’，要向法院提交申请，法院判决撤销后，才

算撤销。”

② 时间限制（“过期不候”）：

i.重大误解：知道撤销事由后 90 天内；

ii.欺诈、显失公平：知道撤销事由后 1 年内；

iii.胁迫：胁迫行为终止后 1 年内；

iv.最长限制：行为发生后 5 年内，不管有没有知道撤销事由，都不能再撤销；

举例：“小李买假货，2024 年 5 月 1 日知道是假货，2025 年 6 月 1 日才申请撤销 —— 超

过 1 年，撤销权消灭，不能再撤销。”

③ 后果：“撤销后，按无效后果处理 —— 返还财产，有过错的一方赔偿损失；”

举例：“小孙撤销电脑买卖合同后，小刘要把电脑还给小孙，小孙要把 3000 元借款还给小刘，

小刘因‘利用危困’有过错，可能还要赔偿小孙的交通费等损失。”

• 案例分析环节（10 分钟：师生互动 + 撤销条件判断）

f.分析主案例 1：

教师提问：“小王买错耳机，属于哪类可撤销情形？满足‘重大误解’的条件吗？为什么？小王该

怎么做？”（请 2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属于重大误解 —— 满足条件：① 误解的是耳机型号（重要内容，标的）；② 小

王不是故意买错（因店员摆放混乱）；③ 多付 500 元，利益受损；依据《民法典》第 147 条

→小王需在知道型号错误后 90 天内，向法院申请撤销，要求店家返还 500 元或更换 Pro 型

号耳机。”

g.分析拓展案例 2：

教师提问：“小李买假货，属于欺诈还是重大误解？商家的行为满足‘欺诈’的条件吗？小李能要

求‘假一赔十’吗？”（请 1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属于欺诈（不是重大误解，因商家故意骗）—— 满足条件：① 商家故意宣传‘正
版手绘板’（虚假情况）；② 小李因欺诈信以为真才购买；依据《民法典》第 148 条→小李可

在 1 年内申请撤销，要求商家返还 2500 元，同时‘假一赔十’是商家的约定，小李可一并要求

商家按约定赔偿 25000 元。”

h.分析拓展案例 3：

教师提问：“小赵被小张家长胁迫签协议，属于哪类可撤销情形？‘告学校受处分’属于‘不法胁迫’
吗？小赵撤销后需要赔偿吗？”（请 2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属于胁迫 ——‘告学校受处分’是不法胁迫（小张仅轻微擦伤，威胁受处分超出合理

范围）；依据《民法典》第 150 条→小赵可在胁迫终止后 1 年内申请撤销，撤销后无需支付

5000 元，但需赔偿小张的合理医疗费（如 50 元，基于侵权责任，不是协议效力）。”

i.分析拓展案例 4：

教师提问：“小孙卖电脑给小刘，属于显失公平吗？满足‘危困状态’和‘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吗？小

孙撤销后要返还 3000 元吗？”（请 1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属于显失公平 —— 满足条件：① 小孙因家人重病处于危困状态；② 小刘利用该

状态低价买电脑；③ 8000 元电脑卖 3000 元，明显不公平；依据《民法典》第 151 条→小

孙可在 1 年内申请撤销，撤销后需返还小刘 3000 元借款，小刘需返还电脑，小刘有过错，

需赔偿小孙的合理损失（如往返法院的交通费）。”

• 小结环节（5 分钟：记忆口诀 + 实操指引）

j.记忆口诀：“可撤销有四类，误（重大误解）诈（欺诈）胁（胁迫）失公（显失公平），

撤销要向法院提，九十天（误解）一年期（欺诈、胁迫、失公），撤销之后返财产，过

错方来赔损失。”

k.实操指引：“遇到买错东西、被商家骗、被威胁签协议的情况，先保留证据（如发票、聊

天记录、协议），在规定时间内（误解 90 天，其他 1 年）向法院申请撤销；如果超

过时间，可尝试和对方协商（如商家同意退款），协商不成再咨询法律专业人士。”

第 12 课时：民事法律行为（四）—— 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



一、教学目标

• 掌握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的 3 类法定情形（限制行为能力人超能力行为、无权代理、无

权处分）

• 理解 “效力待定” 的核心特征（成立后效力不确定，需第三人追认才有效，拒绝追认则无效）

• 能结合学生场景判断行为是否效力待定，并明确追认、拒绝追认的法律后果及追认期限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3 类待定情形的具体认定（如 “限制行为能力人超能力行为” 需是 “超出年龄 / 智力范

围”；“无权代理” 需是 “无授权、越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代理”）

难点：区分效力待定与可撤销、无效的差异（效力待定需 “第三人追认” 定效力，可撤销需 “权
利人主动撤销”，无效是 “自始确定无效”）；无权代理与无权处分的区别（代理是 “以他人

名义做事”，处分是 “处分他人财产”）

三、教学案例（4 个，覆盖学生消费、代理、财产处分场景）

主案例 1：16 岁学生买 5000 元手机（限制行为能力人超能力行为）

小王是高职数控专业学生（16 周岁，无独立劳动收入），未告知家长，用压岁钱在手机店购

买了一部价值 5000 元的智能手机，当场付款并拿走手机。家长得知后，认为 “手机价格过高，

超出小王消费能力”，要求店家退货，店家以 “小王自愿购买，手机无质量问题” 为由拒绝。该

手机买卖行为是否效力待定？

拓展案例 2：同学代买电脑未获授权（无权代理）

小李是高职电商专业学生，因实习没时间去电脑城，口头委托同学小赵 “帮忙买一台 3000 元

左右的笔记本电脑”。小赵在电脑城看到一款 4500 元的电脑，认为 “配置更好，适合小李”，
未再征求小李意见，直接以小李名义与店家签订买卖合同，支付了自己的钱（约定后续找小李

报销）。小李收到电脑后，以 “价格超出约定，未获授权” 为由拒绝接受。该代买行为是否效

力待定？

拓展案例 3：卖室友平板未获同意（无权处分）

小赵是高职动漫专业学生，室友小孙有一台价值 6000 元的平板（小孙委托小赵暂时保管）。

小赵因急需用钱，擅自将该平板以 4000 元价格卖给同学小刘（小刘不知道平板是小孙的），

并交付平板。小孙得知后，要求小刘返还平板，小刘以 “不知情，已付款” 为由拒绝。该平板

买卖行为是否效力待定？

拓展案例 4：代理权终止后仍代订酒店（无权代理）



小孙是高职旅游专业学生，曾受班级委托 “代订班级春游的酒店”（有书面授权，授权期限至

2024 年 4 月 10 日）。4 月 15 日，小孙未告知酒店 “代理权已终止”，仍以班级名义额外

订了 2 间房，用于自己和朋友住宿。班级发现后，拒绝支付该 2 间房的费用，酒店要求班级

付款。该代订酒店行为是否效力待定？

四、配套法律条文（条文 + 解读 + 案例对应）

• 《民法典》第 145 条【限制行为能力人超能力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

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

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

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解读：① 适用场景：限制行为能力人（8-17 岁、不能完全辨认行为的成年人）实施的 “超出

能力范围” 的行为（如 16 岁买 5000 元手机）；② 效力规则：需法定代理人（家长、监护

人）追认才有效，30 日内未表示视为拒绝；③ 善意相对人（如不知情的店家）有撤销权。对

应主案例 1：小王 16 岁无收入（限制行为能力人），买 5000 元手机超出能力范围→行为效

力待定，家长拒绝追认则无效，店家需退货退款。

• 《民法典》第 171 条【无权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

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

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

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解读：① 无权代理的三种情形：无授权（如未委托却代买）、越权（如委托买 3000 元电脑

却买 4500 元）、代理权终止后代理（如授权到期后代订酒店）；② 效力规则：需被代理人

（如小李、班级）追认才对其有效，30 日未表示视为拒绝；③ 未追认后果：由代理人（如小

赵、小孙）对相对人（如店家、酒店）承担责任。对应拓展案例 2：小赵越权买 4500 元电脑

→无权代理，小李拒绝追认则对小李无效，小赵需自己承担 4500 元电脑款；对应拓展案例 4：
小孙代理权终止后代订酒店→无权代理，班级拒绝追认则不付款，小孙需支付酒店费用。

• 《民法典》第 311 条【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

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

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

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

害赔偿。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解读：① 无权处分是 “处分他人财产”（如小赵处分小孙的平板）；② 效力规则：原则上效力

待定，原所有权人（小孙）追认则有效，拒绝则无效；但受让人（小刘）符合 “善意、合理价

格、已交付” 时，构成善意取得→取得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能追回，只能找处分人（小赵）



赔偿。对应拓展案例 3：小刘不知道平板是小孙的（善意）、以 4000 元合理价格购买（市场

价 6000 元，4000 元属合理范围）、已交付→构成善意取得，小孙不能要求小刘返还，只能

要求小赵赔偿 6000 元损失。

五、教学过程（45 分钟）

• 导入环节（5 分钟：对比提问 + 场景悬念）

a.教师提问：“之前我们学了‘无效行为’（自始无效）和‘可撤销行为’（需主动撤销），今天

要学‘效力待定行为’—— 它就像‘待判的案子’，成立后不知道有效还是无效，要等一个‘关
键人物’表态（追认或拒绝）。大家想想：16 岁的同学没跟家长说，买了 5000 元手机，

这个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为什么？”

b.教师引出：“答案是‘不一定’，要等家长‘追认’（同意）才有效，拒绝就无效 —— 这就是

效力待定行为，今天我们就来学这类行为的认定和后果。”

• 理论讲解环节（25 分钟：分情形拆解 + 规则梳理）

c.第一部分：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特征（4 分钟）

通俗解释：“效力待定就像‘快递代收’—— 你买了快递（行为成立），但快递员说‘需要你家人签

字才能给你’（需第三人追认）；家人签字（追认），你拿到快递（行为有效）；家人不签字（拒

绝），快递退回（行为无效）。”

对比三类行为：

行为类型 效力状态 关键影响因素

无效 自始确定无效 无需任何人表态

可撤销 撤销前有效 权利人主动撤销

效力待定 成立后不确定 第三人追认 / 拒绝

d.第二部分：3 类效力待定情形（17 分钟）

① 限制行为能力人超能力行为（6 分钟）

② 无权代理（6 分钟）

③ 无权处分（5 分钟）

i.适用对象：8-17 岁无独立收入的学生、不能完全辨认行为的成年人；



ii.“超能力行为” 的判断：超出年龄 / 智力范围（如 10 岁买 1000 元玩具、16 岁买

5000 元手机），纯获利益行为（如收 1000 元红包）或小额消费（如买 20 元文

具）不超能力；

iii.核心规则：

a. 追认主体：法定代理人（家长、监护人），其他人（如老师、同学）无权追认；

b. 追认期限：相对人（如店家）可催告家长 30 日内追认，不表态视为拒绝；

c. 善意相对人撤销权：店家不知道小王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家长追认前可主动撤销（如同意

退货）；

iv.学生场景举例：“你 15 岁的弟弟用你的手机买了一台 4000 元的游戏机，你作为

监护人（若父母不在），可以拒绝追认，要求商家退货；如果商家不知道弟弟年龄，

也可以主动撤销买卖。”

v.通俗理解：“没拿到别人的‘授权委托书’，却以别人的名义做事（如代买、代签合同），

或超出授权范围做事，或授权到期后还做事；”

vi.三种情形：

a. 无授权代理：小李没委托小赵买电脑，小赵却以小李名义买；

b. 越权代理：小李委托小赵买 3000 元电脑，小赵买了 4500 元的；

c. 代理权终止后代理：班级授权小孙订酒店到 4 月 10 日，4 月 15 日小孙还代订；

vii.核心规则：

a. 追认主体：被代理人（如小李、班级），代理人（小赵、小孙）不能追认；

b. 未追认后果：代理人自己承担责任（如小赵自己付 4500 元电脑款，小孙自己付酒店费用）；

viii.学生场景举例：“你委托同学帮你买 200 元的教材，同学却买了 500 元的辅导书，

你可以拒绝追认，让同学自己承担额外的 300 元。”

ix.通俗理解：“处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如卖别人的手机、电脑，抵押别人的房子）；”

x.核心规则：

a. 原则：需财产所有权人（如小孙）追认才有效，拒绝则无效，所有权人可追回财产；

b. 例外（善意取得）：如果买方（小刘）“不知情（善意）、付了合理钱、拿到财产（交付）”，
则买方取得所有权，所有权人不能追回，只能找处分人（小赵）赔钱；

xi.学生场景举例：“你把同学的相机借给另一个同学，借的同学擅自把相机卖给别人，

若买方不知道相机是你同学的、付了合理价格、拿到相机，你同学不能要回相机，

只能让借相机的同学赔偿损失。”

e.第三部分：效力待定的最终后果（4 分钟）



① 追认：行为自成立时起有效，当事人需履行义务（如家长追认买手机，小王需保留手机，家

长支付货款）；

② 拒绝追认：行为自成立时起无效，按《民法典》第 157 条处理（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如

店家退货，小王返还手机）。

• 案例分析环节（10 分钟：师生互动 + 后果判断）

f.分析主案例 1：

教师提问：“小王的手机买卖行为属于哪类待定情形？家长拒绝追认会有什么后果？店家作为善

意相对人，能主动撤销吗？”（请 2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超能力行为’—— 小王 16 岁无收入，5000 元手机超出能力

范围；家长拒绝追认→行为无效，店家需退货，小王返还手机；店家不知道小王是限制行为能

力人，在家长追认前可主动撤销（同意退货），依据《民法典》第 145 条。”

g.分析拓展案例 2：

教师提问：“小赵的代买行为属于哪类无权代理？小李拒绝追认，谁该支付 4500 元电脑款？

为什么？”（请 1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属于‘越权代理’（委托买 3000 元，买了 4500 元）；小李拒绝追认→小赵需自己

支付 4500 元，因为无权代理未被追认，代理人需对相对人（店家）承担责任，依据《民法典》

第 171 条。”

h.分析拓展案例 3：

教师提问：“小赵卖平板属于无权处分吗？小刘能取得平板所有权吗？小孙的损失该找谁赔？”
（请 2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属于无权处分（小赵不是平板所有权人）；小刘能取得所有权 —— 因小刘善意（不

知情）、支付合理价格（4000 元）、已交付，符合善意取得条件；小孙不能要求小刘返还，

只能要求小赵赔偿 6000 元损失，依据《民法典》第 311 条。”

i.分析拓展案例 4：

教师提问：“小孙代订酒店属于哪类无权代理？班级拒绝追认，酒店费用该谁付？为什么？”（请

1 名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属于‘代理权终止后代理’（授权到 4 月 10 日，4 月 15 日仍代订）；班级拒绝

追认→小孙自己付酒店费用，因无权代理未被追认，代理人需承担责任，依据《民法典》第 171
条。”

• 小结环节（5 分钟：记忆口诀 + 风险提示）

j.记忆口诀：“效力待定有三类，限人超能（限制行为能力人超能力）、无权代（无权代理）、

无权处（无权处分），追认有效拒无效，三十日内要表态，善意取得要注意，不知情、

付钱、已交付。”



k.风险提示：“作为学生，① 买高价物品前务必征求家长同意（避免超能力行为）；② 帮

同学代买、代订时，务必确认授权范围和期限（避免无权代理）；③ 不擅自处分别人

的财产（避免无权处分），若不小心涉及，及时联系所有权人追认，减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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